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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2 年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年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年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年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及及及及《《《《 2 0 0 2 年公眾娛樂場所年公眾娛樂場所年公眾娛樂場所年公眾娛樂場所 (豁免豁免豁免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令》小組委員會令》小組委員會令》小組委員會

政府對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政府對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政府對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政府對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

第二次會議上的提問所作的回應第二次會議上的提問所作的回應第二次會議上的提問所作的回應第二次會議上的提問所作的回應

( a ) 對於議員支持引入標題所述的法例修訂，以規管跳舞派

對，政府感到很高興。不過，我們亦知悉，議員關注到有關法例

修訂或會對由學生和地方團體所舉辦的跳舞派對，造成額外的行

政和財政負擔，因此，議員建議政府給予公共機構、志願團體、

大專院校和公營學校轄下場所豁免，使這些場所在舉行參加人數

超逾 2 0 0 人的跳舞派對時，無須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以
下簡稱“條例＂ )的規定申領牌照。換言之，根據議員的建議，
這些場所應獲豁免，不受建議的規例規管，並應納入《公眾娛樂

場所 (豁免 )令》的豁免範圍。

政府理解議員的關注，並同意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並非旨

在囿制真正的學生或地方社區團體所舉辦的跳舞派對。然而，我

們認為擴大《公眾娛樂場所 (豁免 )令》的豁免範圍，並非解決有
關問題的最佳方法，理由如下：

( i ) 如要豁免所有由公共機構、志願團體、大專院校和公
營學校管理的場所受條例規管，這項豁免的性質和涵

蓋範圍必定是概括籠統的。此外，要就豁免令明確制

訂一份名單，詳細列出上述各個機構的名稱，實際上

亦不可行。我們並關注到，除非我們在法例中清楚界

定這些機構的定義，否則會造成灰色地帶和法律漏

洞，令無良的派對主辦者有機可乘，藉以規避現時建

議對跳舞派對所作的監管。

( i i ) 如一律給予上述場所豁免，會使有關當局，尤其是警
方，喪失條例賦予的權力，致令他們不能以保安和防

止罪案為理由，視察在該等場所舉行的跳舞派對，特

別是針對非法販賣和使用毒品而進行視察。有關當局

一旦失去這項權力，除非他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否

則便不能進入這些場所視察。這樣，無良的狂歡派對

主辦者又可乘機規避當局的監管。

( i i i )有一點應注意的，就是地方社區團體的場所在設計、
建築結構、所在地點，以及可安全容納的人數上限等

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這些場所並非全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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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舉行跳舞派對。如一律給予有關場所豁免，不受

條例規管，有關當局便無法確保這些場所是否適合舉

行跳舞派對，亦無法就這些場所可容納的人數、發生

火災的潛在危險及過分擁擠情況等事宜，作出監管。

有關建議所涉及的潛在危險實不容低估。

鑑於上述考慮因素，政府打算提出另一項安排，以回應議

員所關注的事宜。根據該項安排，政府承諾，所有就在公共機構、

志願團體、大專院校及公營學校管理的場所舉行跳舞派對而提出

的公眾娛樂場所長期牌照申請，只要合乎資格，均會受理。公眾

娛樂場所長期牌照有效期為 1 2 個月，期滿後可申請續期。此外，
《公眾娛樂場所規例》(以下簡稱“規例＂ ) (第 1 7 2 章附屬法例 )
第 1 7 8 條訂明，如發牌當局認為有關的公眾娛樂場所，會由民政
事務總署署長或教育署署長或他們所指派的公職人員 (視乎情況
而定 )為規例的目的而推薦的某些團體、組織或機構 (包括宗教、
慈善或福利團體及教育機構等 )經營或使用，則發牌當局可減少
或免去有關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費用。因此，按照現行做法，條

例中所指的發牌當局，可根據規例第 1 7 8 條的規定行使權力，向
管理場所的有關團體、組織或機構收取象徵式的牌照費。根據上

述擬議的安排，學生及地方團體如欲舉辦跳舞派對，可租借上述

場所作有關用途，而主辦者亦無須自行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因為有關場所應已獲發公眾娛樂場所長期牌照。

上述擬議的新安排優點如下：

( i ) 有關當局可在簽發有關場所的公眾娛樂場所長期牌
照時，根據場所的特定結構及情況，就在這些場地舉

行跳舞派對列明所需遵守的發牌條件，以確保參加派

對者的安全。這些條件包括參加人數上限、特別的防

火措施等。

( i i ) 有關當局，尤其是警方，可根據條例獲授權進入有關
場所，藉此確保這些場所符合發牌條件，以及預防販

賣和濫用藥物等罪行。

( i i i ) 有關當局可確保，只有由真正的團體所管理的場

所，才獲發公眾娛樂場所長期牌照。

( i v ) 如採用擬議的新安排，便可容許有關當局作彈性處
理。如有足夠理由，例如某些場所不合乎噪音標準、

有濫用藥物和觸犯刑事罪行的記錄等，當局便可拒絕

為這些場所續發公眾娛樂場所長期牌照。假如條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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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給予有關場所豁免，當局則無法在這方面作彈性處

理。

( v ) 如採用新安排，場所的管理單位可選擇是否申請公眾
娛樂場所長期牌照，讓其他團體可在該場所舉行跳舞

派對。

( v i )如採用新安排，便無須再改動現有的法例修訂建議，
而有關建議亦不會因而延遲實施。

政府認為，妥為監管跳舞派對，尤其是狂歡派對，實為當務之急，

刻不容緩。因此，政府希望議員同意採用建議的新安排，以免《公

眾娛樂場所條例 (修訂 )規例》及《公眾娛場所 (豁免 )令》延遲實
施。

( b ) 政府承諾作出特別行政安排，以便在七個工作天內，處理

非牟利機構就舉行跳舞派對提出的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申

請，並根據規例第 1 7 8 條的規定，收取象徵式牌照費，但有關場
地須經證明是符合公眾集會的標準安全規定，且沒有臨時搭建

物。不過，有一點須指出，如《公眾娛樂場所 (豁免 )令》獲通過，
而上文載述的新安排亦獲採納，則這類場地大都會獲豁免或納入

公眾娛樂場所長期牌照所涵蓋的範圍。這些場地將可供非牟利機

構借用或租用，以舉行跳舞派對，而非牟利機構，如志願團體，

亦不再需要就舉行跳舞派對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 c ) 從法學的角度來看，這顯然須視乎每宗個案的事實裁斷而

定 (請參閱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提交的法律意見 )。法院
會考慮所有可得的證據，以決定該會社是否真正的會社。該會社

如何發出會籍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但卻非具決定性的因素。法

院會考慮每宗個案的所有事實和情況，例如該會社是否存備會員

登記冊、會否採取任何有關發出會籍後的跟進行動，所舉辦的活

動等。如會社即時在活動現場發出會籍，雖然這大有可能表示該

會社及會籍純屬子虛烏有，但單憑這點亦不足以作出此一定論。

反過來說，如會籍是在活動前一日發出，亦不能因此而斷定該會

社是真正的會社。假如所有事實和情況都指出該會社是子虛烏

有，那麼，即使該會社的會籍是於跳舞派對舉行一日前或一段日

期前發出，該跳舞派對仍是第 1 7 2 章所指的公眾娛樂節目。無論
如何，警方和控方要負責證明該會社是虛構的，而該跳舞派對亦

容許公眾入場。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十月


